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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蔡銘聰  分機2406 

案由：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函請修正「臺北市違章

建築處理規則」(下稱本規則)部分條文案，業經審查完

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都發局一０九年二月十日北市都建字第一０九三一四八

二二四號函略以： 

（一）本規則前經本府一００年四月一日府法三字第一００

三０八七六六００號令訂定發布，嗣於一０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及一０七年三月二十日修正。茲考量位於違

章建築直下方或相鄰之合法房屋漏水經鑑定係由既存

違建所造成，如任其情況持續，恐與建築法立法意旨

相違，爰新增上開情形優先執行查報拆除；另本府現

設有臺北市政府公寓大廈爭議暨違章建築爭議處理委

員會(下稱違建爭議委員會)處理違章建築爭議事件，

依本府廉政委員會一０八年十一日五日「建管違建揭

露原則」之備忘事項意旨，明定違建爭議委員會決議

內容應公開上網，以符合本府施政透明原則，爰配合

增訂相關條文，其餘條文文字及條次配合遞改，爰擬

具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刪除

「屋頂避難平臺」之文字。新增第二項第一款第六

目，經鑑定造成原有合法房屋漏水或阻礙合法房屋修

繕者，為危害公共安全情形之一。 

2、新增條文第三十五條：明定違章建築爭議事件得向違

建爭議委員會申請審議，該委員會之辦理進度及決議

內容應公開上網，以符合施政透明原則。 

3、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由現行條文第三十五條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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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由現行條文第三十六條移列。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

六條第一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正

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

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就第二十五條新增第二

項第一款第六目，既存違建造成合法房屋漏水或阻礙合

法房屋修繕，何以符合危害公共安全之情形，及新增第

三十五條有無必要重複規定等，請都發局(本市建管處)

於本案審議時，就修法理由補充說明，及修正說明酌作

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都發局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

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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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修正「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部分條文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說明 
第二十五條  既存違建

應拍照列管
，列入分類
分期計畫處
理。但列入
本府專案處
理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
山坡地水土
保持、妨礙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或
都市更新之
違建，由都
發局訂定計
畫優先執行
查報拆除。 

             前項危害
公共安全、
山坡地水土

第二十五條  既存違建
應拍照列管
，列入分類
分期計畫處
理。但列入
本府專案處
理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
山坡地水土
保持、妨礙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或
都市更新之
違建，由都
發局訂定計
畫優先執行
查報拆除。 

             前項危害
公共安全、
山坡地水土

第二十五條  既存違建
應拍照列管
，列入分類
分期計畫處
理。但列入
本府專案處
理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
山坡地水土
保持、妨礙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或
都市更新之
違建，由都
發局訂定計
畫優先執行
查報拆除。 

             前項危害
公共安全、
山坡地水土

一、修正文字，配
合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九十九
條文，爰刪除

原條文第二項

第一款第二目
違反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九十
九條以下「屋

頂避難平台

臺」等文字。 
二、新增第二項第

一款第六目規

定。既存違建
若與合法房屋

非屬同一所有

權人所有，如

一、查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九十九條自
本規則訂定

後未曾修正

，則原條文
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目「

屋頂避難平
臺」等文字

，何以係配

合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九十九條規
定刪除？說

明欄並未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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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妨礙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或
都市更新之
認定原則如
下： 

          一  危害公
共安全
：指有
下列各
目情形
之一者
： 

        （一）供不特
定對象
使用，
具高危
險性及
出入人
員眾多
之場所
，如視
聽歌唱
、理容
院、三

保持、妨礙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或
都市更新之
認定原則如
下： 

          一  危害公
共安全
：指有
下列各
目情形
之一者
： 

        （一）供不特
定對象
使用，
具高危
險性及
出入人
員眾多
之場所
，如視
聽歌唱
、理容
院、三

保持、妨礙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或
都市更新之
認定原則如
下： 

          一  危害公
共安全
：指有
下列各
目情形
之一者
： 

        （一）供不特
定對象
使用，
具高危
險性及
出入人
員眾多
之場所
，如視
聽歌唱
、理容
院、三

直下方或相連

之合法房屋漏

水係既存違建
所造成者。依

現行作業規定

，徜倘民眾陳

情或檢舉之違

章建築屬既存

違建，依規定
係以分類分期

拍照列管方式

辦理，並由合
法房屋所有權

人（受有損害

之人）依民事
司法途徑尋求

救濟。然依行

政法院54五十
四年判字第

255二五五號

判決意旨，若
值得保護的之

信賴利益(即

二、新增第二項

第一款第六

目「經鑑定
造成合法房

屋漏水或阻

礙合法房屋

修繕者」所

指情形為何

？又新增理
由與說明欄

所述值得保

護之信賴利
益而得撤銷

行政處分關

連性為何？
另既存違建

造成合法房

屋漏水或阻
礙合法房屋

修繕，對於

公共安全之
危害為何？

有無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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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
舞廳、
舞場、
酒家、
酒吧、
特種咖
啡茶室
、資訊
休閒業
、飲酒
店、電
影院、
歌廳、
夜總會
、補習
班、百
貨公司
、營業
性廚房
、旅館
、保齡
球館、
學前教
育設施
、醫院
、社會

溫暖、
舞廳、
舞場、
酒家、
酒吧、
特種咖
啡茶室
、資訊
休閒業
、飲酒
店、電
影院、
歌廳、
夜總會
、補習
班、百
貨公司
、營業
性廚房
、旅館
、保齡
球館、
學前教
育設施
、醫院
、社會

溫暖、
舞廳、
舞場、
酒家、
酒吧、
特種咖
啡茶室
、資訊
休閒業
、飲酒
店、電
影院、
歌廳、
夜總會
、補習
班、百
貨公司
、營業
性廚房
、旅館
、保齡
球館、
學前教
育設施
、醫院
、社會

依建築法等法

律所規範取得

核准之合法建
築物)大於因

行政處分取得

特定身份分或

某種權益保護

利益(83八十

三年以前之既
存違建應拍照

列管)，亦自

得撤銷該行政
處分。又實施

建築管理，以

維護公共安全
，為建築法第

1一條所明定

之立法目的，
徜倘任因違章

建築所造成之

損害持續，或
歸責由合法建

物之所有權人

究資料？說

明欄均未具

體說明。 
三、上開事項，

因事涉修法

政策及日後

實際執行，

建請都發局

於法規會中
說明，供審

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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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機
構、遊
藝場、
面積在
三百平
方公尺
以上大
型餐廳
、違規
地下加
油（氣
）站、
違規地
下工廠
（基本
化學工
業、石
油化工
原料製
造業、
精密化
學材料
製造業
、農藥
及環境
衛生用

福利機
構、遊
藝場、
面積在
三百平
方公尺
以上大
型餐廳
、違規
地下加
油（氣
）站、
違規地
下工廠
（基本
化學工
業、石
油化工
原料製
造業、
精密化
學材料
製造業
、農藥
及環境
衛生用

福利機
構、遊
藝場、
面積在
三百平
方公尺
以上大
型餐廳
、違規
地下加
油（氣
）站、
違規地
下工廠
（基本
化學工
業、石
油化工
原料製
造業、
精密化
學材料
製造業
、農藥
及環境
衛生用

依循民事救濟

程序主張其權

益，則恐與建
築法之立法意

旨有違，故新

增本修正條文

第二項第一款

第六目之規定

。 
三、(二)本修正條

文第二項第一

款第六目所指
之鑑定，應符

合下列原則：

1.鑑定機構應
由其組織戀章

程之業務項目

應包括受理委
託辦理各種建

築、土木、結

構、大地等工
程鑑定與估價

。2.鑑定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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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製造
業、炸
藥、煙
火、火
柴製造
業）、
違規砂
石場、
學生宿
舍等使
用。 

        （二）前目以
外供公
眾使用
建築物
，經公
共安全
檢查，
認定有
阻礙或
占用建
築物逃
生避難
通道或
違反建
築技術

藥製造
業、炸
藥、煙
火、火
柴製造
業）、
違規砂
石場、
學生宿
舍等使
用。 

        （二）前目以
外供公
眾使用
建築物
，經公
共安全
檢查，
認定有
阻礙或
占用建
築物逃
生避難
通道或
違反建
築技術

藥製造
業、炸
藥、煙
火、火
柴製造
業）、
違規砂
石場、
學生宿
舍等使
用。 

        （二）前目以
外供公
眾使用
建築物
，經公
共安全
檢查，
認定有
阻礙或
占用建
築物逃
生避難
通道或
違反建
築技術

為具得辦理建

物鑑定業務資

格之建築師。
3. 鑑定方式

應符合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

會工程技術鑑

定作業要點所

之規範。4.鑑
定報告及鑑定

人補充之相關

文件均應以鑑
定機構名義出

具。5.鑑定內

容(損害調查)
包含：(1) 現

況紀錄及拍照

(應以多面向
之照片表示)

。(2)造成損

害之原因。
(3)損害範圍

：含損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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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建
築設計
施工編
第九十
九條規
定。 

        （三）有傾頹
、朽壞
或有危
害結構
安全之
虞，經
鑑定有
危害公
共安全
。 

        （四）經本府
消防局
認定妨
礙消防
救災。 

        （五）屋頂既
存違建
裝修隔
出三個
以上之

規則建
築設計
施工編
第九十
九條規
定。 

        （三）有傾頹
、朽壞
或有危
害結構
安全之
虞，經
鑑定有
危害公
共安全
。 

        （四）經本府
消防局
認定妨
礙消防
救災。 

        （五）屋頂既
存違建
裝修隔
出三個
以上之

規則建
築設計
施工編
第九十
九條屋
頂避難
平臺規
定。 

        （三）有傾頹
、朽壞
或有危
害結構
安全之
虞，經
鑑定有
危害公
共安全
。 

        （四）經本府
消防局
認定妨
礙消防
救災。 

        （五）屋頂既
存違建
裝修隔

，如有造成裂

縫，其寬度、

長度、範圍等
。(4)檢測方

式：以目視檢

測或斷面量測

為主，必要時

增加腐蝕速率

檢測。(5)檢
測項目：應以

坊間常見之積

水、水壓、空
壓、濕度、雷

達波、紅外線

、熱感應窺視
(內)、窺視(

外)、截堵、

電阻或微波等
方式為之，並

詳實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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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
元或加
蓋第二
層以上
之違建
。 

        （六）經鑑定
造成合
法房屋
漏水或
阻礙合
法房屋
修繕者
。 

          二  危害山
坡地水
土保持
：指水
土保持
法公布
施行前
位於山
坡地範
圍內，
經山坡
地主管

使用單
元或加
蓋第二
層以上
之違建
。 

        （六）經鑑定
造成合
法房屋
漏水或
阻礙合
法房屋
修繕者
。 

          二  危害山
坡地水
土保持
：指水
土保持
法公布
施行前
位於山
坡地範
圍內，
經山坡
地主管

出三個
以上之
使用單
元或加
蓋第二
層以上
之違建
。 

          二  危害山
坡地水
土保持
：指水
土保持
法公布
施行前
位於山
坡地範
圍內，
經山坡
地主管
機關認
定有危
害水土
保持者
。 

          三  妨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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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
定有危
害水土
保持者
。 

          三  妨礙公
共交通
：指經
都發局
會同工
務局、
警察局
、消防
局或交
通局等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會
勘認定
有影響
公共交
通者。 

          四  妨礙公
共衛生
：指有
下列各

機關認
定有危
害水土
保持者
。 

          三  妨礙公
共交通
：指經
都發局
會同工
務局、
警察局
、消防
局或交
通局等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會
勘認定
有影響
公共交
通者。 

          四  妨礙公
共衛生
：指有
下列各

共交通
：指經
都發局
會同工
務局、
警察局
、消防
局或交
通局等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會
勘認定
有影響
公共交
通者。 

          四  妨礙公
共衛生
：指有
下列各
目情形
之一者
： 

        （一）妨礙衛
生下水
道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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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情形
之一者
： 

        （一）妨礙衛
生下水
道之施
作、埋
設，或
化糞池
、排水
溝渠之
清疏。 

        （二）經目的
事業主
管機關
認定有
危害居
住環境
衛生。 

          五  妨礙市
容觀瞻
或都市
更新：
指經都
發局會
同本府

目情形
之一者
： 

        （一）妨礙衛
生下水
道之施
作、埋
設，或
化糞池
、排水
溝渠之
清疏。 

        （二）經目的
事業主
管機關
認定有
危害居
住環境
衛生。 

          五  妨礙市
容觀瞻
或都市
更新：
指經都
發局會
同本府

作、埋
設，或
化糞池
、排水
溝渠之
清疏。 

        （二）經目的
事業主
管機關
認定有
危害居
住環境
衛生。 

          五  妨礙市
容觀瞻
或都市
更新：
指經都
發局會
同本府
文化局
、衛生
局及環
保局會
勘認定
衝擊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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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
、衛生
局及環
保局會
勘認定
衝擊週
邊居住
環境或
妨礙都
市更新
之推動
者。 

             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所
稱營業性廚
房，指供不
特定人餐飲
，且直接使
用燃具之場
所。 

文化局
、衛生
局及環
保局會
勘認定
衝擊週
邊居住
環境或
妨礙都
市更新
之推動
者。 

             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所
稱營業性廚
房，指供不
特定人餐飲
，且直接使
用燃具之場
所。 

邊居住
環境或
妨礙都
市更新
之推動
者。 

             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所
稱營業性廚
房，指供不
特定人餐飲
，且直接使
用燃具之場
所。 

第三十五條  為處理有
關違章建築
爭議事件，
本府設置臺
北市政府公
寓大廈調處

第三十五條  為處理有
關違章建築
爭議事件，
本府已組設
臺北市政府
公寓大廈調

 一、本條新增條文
，原條文為配
合現有條文體
例，爰移列至
第三十六條。 

二、本項新增條文

一、本府業於一
０九年一日
二十日函頒
訂定臺北市
政府公寓大
廈調處暨違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A2021-20200120&RealID=13-01-2021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A2021-20200120&RealID=13-01-2021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A2021-20200120&RealID=13-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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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違章建築
爭議處理委
員會(以下簡
稱違章建築
爭議處理委
員會)處理之
。 

             違建所有
人得依規定
，對於依本
規則所為之
處分，認有
爭議者，得
以線上、臨
櫃或書面郵
寄等方式向
都發局申請
審議。 

             前項申請
審議之案件
，其審議決
議內容，應
上網公告。 

處暨違章建
築爭議處理
委員會(以下
簡稱違章建
築爭議處理
委員會)。 

             違建所有
人對於依本
規則所為之
處分，認有
爭議或有必
要者，得依
規定以線上
、臨櫃或書
面郵寄等方
式向違章建
築爭議處理
委員會申請
審議。 

             前項申請
審議之案件
，其決議內
容，應上網
公告。 

，係依本府廉
政委員會108
一０八年11十
一日月5五日
「建管違建揭
露原則」備忘
錄(略以)，「
......違章建
築爭議處理委
員會之運作方
式宜新增至臺
北市違章建築
處 理 規 則
......。」及
108一０八年
12十二月5五
日第23次會議
紀錄，「應追
蹤109年2月本
府違建專區是
否完成上線並
如實呈現資料
完整性。」之
規定辦理。 

三、依現行規定，
違建所有人如

章建築爭議
處理委員會
設置要點，
作為處理違
章建築爭議
事件之依據
，則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
定似無重複
規定之必要
，惟都發局
希予維持，
建請都發局
補充說明必
要性。 

二、第三項「其

決議內容，

應上網公告

。」係依政

府資訊公開

法何規定而

認應主動公

開？建請都

發局併於法

規會說明。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A2021-20200120&RealID=13-01-2021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A2021-20200120&RealID=13-01-2021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A2021-20200120&RealID=13-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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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查報處分機
關有不公或違
法之虞，除得
依訴願法等相
關規定提出行
政救濟外。如
對查報處分有
疑義者，亦得
以書面或臨櫃
等方式，向違
章建築爭議處
理委員會申請
審議，以保障
自身權益。 

四、另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相關規
定，及本府施
政透明、防弊
及全民參與等
施政原則，凡
就申請違章建
築爭議處理之
案件，其決議
內容應辦理，
並公開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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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拆除作業
產生之廢棄
物，依廢棄
物清理法規
定處理。 

第三十六條  拆除作業
產生之廢棄
物，依廢棄
物清理法規
定處理。 

第三十五條  拆除作業
產生之廢棄
物，依廢棄
物清理法規
定處理。 

條次遞改變更，原

條文移列至第三十

六條。 
 

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三十七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 

第三十七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 

第三十六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 

條次遞改變更，原

條文移列至第三十

七條。 
 

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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